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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5        证券简称：海螺水泥        编号：临 2016-018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Conch Cement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关 联 交 易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交易无需要特别提示投资者的交易风险 

 过去 12个月内本集团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需特别说明的关联交易 

 

一、燃煤电站项目和余热发电项目之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9 月 19 日，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上海海螺川

崎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为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海螺川崎环保”）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燃煤电站项目及余热发电项目

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同意由上海海螺川崎环保为本公司在印尼、老挝、柬埔

寨等国家投资建设的与水泥项目配套的燃煤电站或余热发电项目提供设备供货

及设计服务，前述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61,915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合同签署之

日前 12 个月内，本公司原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兼任中国海螺创业控股有限公

司（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为 00586，以下简称“海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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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之董事长，以及本公司原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兼任海螺创业非执行董事，

上海海螺川崎环保是海螺创业的附属公司，上海海螺川崎环保属于本公司及附属

公司（合称“本集团”）之关联方，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交易不构成关

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9月 19日以签字表决的方式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

审议和表决，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赞成票 8

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否决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公司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61,915 万元，占

本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

的 0.88%，未超过 5%。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上述关联交易不须提呈本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亦不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海螺川崎节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东路 139 号 

法定代表人：何承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 年 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环保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电力建设工程施工，环境工程建设工程

专项设计，建材专业建设工程设计，环保设备、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的研发、销

售及维修，建筑材料的研发及销售，从事环保科技、发电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财务状况：鉴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于 2016 年成立，尚无经审计的年度财务

数据可供披露。上海海螺川崎环保之唯一股东——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该公司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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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为人民币 153,770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66,387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18,819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21,125 万元。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及价款支付 

1、主要内容 

因公司在印尼、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的水泥项目建设之需要，北苏海螺水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苏海螺”）等本公司 4 家海外附属公司将向上海海螺川

崎环保采购余热发电项目所需的相关设备；同时，北苏海螺和印尼巴鲁海螺水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鲁海螺”）还将向上海海螺川崎环保采购燃煤自备电站

所需的设备，并由其向这 4家公司提供项目相关设计服务。 

2016 年 9 月 19 日，本公司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就燃煤电站项目和余热发电

项目签署了《燃煤电站项目及余热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合同总金额

为人民币 61,915 万元。 

北苏海螺等 4 家附属公司将根据其余热发电项目和燃煤电站项目（如有）进

度分别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合同的主要条款与《燃

煤电站项目及余热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一致，且分项项目合同的合计

金额不超过《燃煤电站项目及余热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的金额。 

燃煤电站项目和余热发电项目相关设备交货时间和设计时间将在分项项目

合同中约定，具体根据项目进展和施工情况确定。 

 

2、定价原则 

根据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下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本公司此次采购燃煤电站项目和余热发电项目有关设备及相关配套服

务，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供应商及合同价格。 

 

3、价款支付 

根据《燃煤电站项目及余热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约定， 北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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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等 4 家附属公司将根据分项项目合同约定支付交易价款：即分项项目合同生效

后 15 日内支付设备款的 30%；设备送达本公司指定地点后支付设备款的 65%；

设备性能测试通过且质保期满支付余下的 5%。 

上述合同价款将以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北苏海螺等 4家附属公司建设熟料生产线需配套建设余热发电项目，且

北苏海螺和巴鲁海螺需同步建设燃煤自备电厂，以满足生产用电需求。本集团委

托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选定设备供应商，上海海螺川崎环

保中标，成为 2016 年本集团余热发电和燃煤电站设备唯一供应商。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需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1、从 2016 年年初至 2016 年 8 月 31 日，本集团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未发生

关联交易；但本集团与包括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受同一法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

或相互存在股权控制关系以及由同一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管的法人发生的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8,550.5 万元。具体见下表：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1 

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海创投

资”） 

海创投资是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由同

一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

高管的法人 

《水泥买卖合同》 22.5 

2 芜湖三山海螺港务有

限公司（“三山港务”） 

三山港务是海创投资的控

股子公司 

《水泥买卖合同》 28 

3 《柴油供货合同》 16,000 

4 扬州海昌港务有限责

任公司（“海昌港务”） 

海昌港务是海螺创业的控

股子公司 

《港口作业合同》 6,500 

5 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海

螺川崎节能公司”） 

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是海螺

创业的控股子公司 

《耐磨钢板买卖合同》 2,000 

6 《备件采购及堆焊劳务合同》 4,000 

        合  计 28,550.5 

上表中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28,550.5 万元，占本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0.41%，尚未达到上交所上

市规则的披露标准，上述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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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过去 12个月内，本集团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或上述其他关联方）未

发生收购或出售资产、受让或转让股权、共同对外投资等事项相关的交易，亦未

发生其他对本集团产生负面影响的关联交易。 

 

二、采购立磨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9 月 19 日，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了《立

磨买卖合同》，本公司拟向海螺川崎节能公司购买 5 台原料立磨和 5 台煤立磨，

用于北苏海螺等 4 家海外项目公司的水泥熟料生产线。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6,140 万元。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原非执行董事郭景彬先生

兼任海螺创业董事长，本公司原执行董事章明静女士兼任海螺创业非执行董事，

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是海螺创业的控股子公司，海螺川崎节能公司属于本集团之关

联方，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交易不构

成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9月 19日以签字表决的方式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

审核和表决，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赞成票 8

票，占有效表决票数的 100%；否决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6,140 万元，占本

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0.23%；鉴于该交易与前述燃煤电站及余热发电项目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关联交

易均是因郭景彬先生、章明静女士兼职而构成关联交易，所以两项交易应合并计

算，两项交易金额合计为 78,055 万元，占本集团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1.11%，未超过 5%。根据上交所上

市规则，上述关联交易不需要提呈股东大会批准，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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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火龙岗镇 

法定代表人：何承发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水泥余热发电用 PH 锅炉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其它节能环

保设备的开发、制造、销售、安装调试、技术指导、维护和售后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经审计的总

资产为人民币 69,596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48,941 万元，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45,728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8,369 万元。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原则及价款支付 

1、主要内容 

根据北苏海螺等 4 家附属公司水泥熟料生产线建设需要，本公司同意向海螺

川崎节能公司采购 4 台 CK450 原料立磨、1 台 CK370 原料立磨、4 台 CK240 煤

立磨和 1 台 KVM200F 煤立磨。2016 年 9 月 19 日，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

签署了《立磨买卖合同》，该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6,140 万元。北苏海螺等 4 家

附属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分别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

合同的主要条款与《立磨买卖合同》一致，且分项项目合同的合计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16,140 万元。 

设备交货时间将在分项项目合同中约定，具体根据相关附属公司建设水泥熟

料生产线的进展和施工情况确定。 

2、定价原则 

根据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下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

和要求，本公司此次采购原料立磨和煤立磨，是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的供应商

及合同价格。 

3、价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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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立磨买卖合同》，交易价款的支付将根据分项项目合同进行。有关附

属公司将于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 1 个月内支付总价款的 30%作为预付款；完成立

磨铸锻件毛胚、具备发货条件、完成安装调试阶段分期支付总价款的 60%；质量

保证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 1 个月内支付总价款的 10%。 

该合同价款将以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集团采购立磨设备是为满足上述北苏海螺等 4 家附属公司建设水泥熟料

生产线所需。本集团委托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选定设备供

应商，海螺川崎节能公司中标，成为 2016年本集团立磨设备唯一供应商。 

上述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需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于过去 12 个月内，本集团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未发生收购或出售资产、受

让或转让股权、共同对外投资等事项相关的交易，亦未发生其他对本集团产生负

面影响的关联交易。 

 

三、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杨棉之、戴国良、梁达光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

资料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我们对海螺水泥及其下属子公司拟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海螺川崎节能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了解，对交易的目的、内容、定价基准等要素予以核

查，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交易双方获得合理的经

济效益，予以认可，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杨棉之、戴国良、梁达光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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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如下： 

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的合同由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一般商业条

款，依据等价有偿的原则订立，关联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的确定，遵循了国家的

有关规定，符合关联交易规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对交易双方都是有益的。 

 

四、备查文件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关联交易的意见； 

3、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本公司与上海海螺川崎环保签署的《燃煤电站项目及余热发电项目设备

供货及设计合同》，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节能公司签署的《立磨买卖合同》； 

5、上海海螺川崎环保、海螺川崎节能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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